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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船级社（以下简称“本社”）《船用产品碳足迹检验专用指南—压力容器》规定了拟申请本社压力容器碳足迹绿色附加标志的压力容器应满足的适用技术要求。
本指南并不限制用户采用其它他要求，但相关要求应不低于本指南的要求。
本指南由本社编写和更新，通过网址http://www.ccs.org.cn发布。使用相关方对于本社指南如有意见可反馈至service@cc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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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和范围
[bookmark: _Toc59][bookmark: _Toc26490][bookmark: _Toc224765415][bookmark: _Toc24303]1.1 目的
本指南旨在明确船用压力容器产品碳足迹绿色附加标志认可和检验的具体要求，与本社《船用产品碳足迹检验指南》（编号：Z-12）配套使用。
[bookmark: _Toc224765416][bookmark: _Toc4747][bookmark: _Toc21744][bookmark: _Toc218456810][bookmark: _Toc24124]1.2 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本社《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3篇第6章第1节定义的船用I,II,III级压力容器，包括空气瓶、液化气体储罐及其处理用压力容器等的产品碳足迹认可和检验。船用锅炉见《船用产品碳足迹检验专用指南-船用锅炉》。
[bookmark: _Toc12655][bookmark: _Toc19950][bookmark: _Toc29518][bookmark: _Toc224765417]2  规范性引用文件
2.1   ISO 14067:2018《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南》
2.2   ISO 14064-3:2019《温室气体声明的核查与验证的规范指南》
[bookmark: _GoBack]2.3    国家标准及本社接受的标准中国船级社    《船用产品碳足迹检验指南》
注：上述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指南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指南；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指南。
[bookmark: _Toc224765418][bookmark: _Toc11726][bookmark: _Toc28948][bookmark: _Toc32321]3  术语与定义
[bookmark: _Toc224765419][bookmark: _Toc218456813][bookmark: _Toc16354][bookmark: _Toc7262][bookmark: _Toc24083]3.1  燃料燃烧排放
化石燃料与氧气进行充分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bookmark: _Toc16937][bookmark: _Toc218456814][bookmark: _Toc27861][bookmark: _Toc3149][bookmark: _Toc224765420]3.2  过程排放
在生产、废弃物处理处置等过程中除燃料燃烧之外的物理或化学变化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bookmark: _Toc224765421][bookmark: _Toc30448][bookmark: _Toc218456815][bookmark: _Toc1017][bookmark: _Toc26862]3.3  声明单位
用来量化产品部分碳足迹的基准单位。
[bookmark: _Toc218456816][bookmark: _Toc32704][bookmark: _Toc18982][bookmark: _Toc16070][bookmark: _Toc224765422]3.4  初级数据
通过直接测量或基于直接测量的计算得到的过程或活动的量化值。
注①：初级数据并非必须来自所研究的系统，因为初级数据可能涉及其他与所研究的系统具有可比性的系统。
注②：初级数据可以包括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或温室气体活动数据。
[bookmark: _Toc218456818][bookmark: _Toc9718][bookmark: _Toc9538][bookmark: _Toc224765423][bookmark: _Toc20758]3.5  次级数据
不符合初级数据要求的数据。
注①：次级数据是经权威机构验证且具有可信度的数据，可来源于数据库、公开文献、国家排放因子、计算估算数据或其他具有代表性的数据，推荐使用本土化数据库。
注②：次级数据可包括从代替过程或估计获得的数据。
[bookmark: _Toc218456819][bookmark: _Toc224765424][bookmark: _Toc22963][bookmark: _Toc2033][bookmark: _Toc8365]3.6  活动数据
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表征值。
注：例如各种化石燃料消耗量、含碳原料消耗量等。
[bookmark: _Toc218456820][bookmark: _Toc16132][bookmark: _Toc224765425][bookmark: _Toc8289][bookmark: _Toc22581]3.7  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活动数据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系数。
[bookmark: _Toc224765426][bookmark: _Toc19287][bookmark: _Toc26782][bookmark: _Toc4016]4  认可单元划分
4.1  对于船用压力容器，原则上按照压力容器的结构型式（无绝热，是否含绝热层等）、制造方式（焊接，旋压等）和材质（金属，非金属）划分认可单元。同一生产企业、同一结构型式、同一制造方式和同类材质作为一个认可单元。同一生产企业、同一结构型式，同一制造方式，同类材质但生产场地不同时，应作为不同认可单元。每个认可单元的详细认可范围将在认可证书或附录中予以界定。
4.2  对于工艺复杂、产品型号多的生产企业，允许就某一代表性的产品系列先行申请认可。在首次认可通过后，其他相似的扩展申请可由本社适用简化的文件审查和现场审核程序。
[bookmark: _Toc21688][bookmark: _Toc224765427][bookmark: _Toc31919][bookmark: _Toc25850]5  实施
[bookmark: _Toc5531][bookmark: _Toc12892][bookmark: _Toc218456823][bookmark: _Toc16874][bookmark: _Toc224765428]5.1  一般要求
[bookmark: _Toc224765429][bookmark: _Toc224740677][bookmark: _Toc21254]5.1.1  对于申请船用产品碳足迹绿色附加标志GPC0和GPC1的制造厂，除满足本指南的要求外，还需满足《船用产品碳足迹检验指南》的相关要求；
5.1.2   申请方应使用CCS平台进行数据资料的交互。
[bookmark: _Toc218456824][bookmark: _Toc27603][bookmark: _Toc15492][bookmark: _Toc17637][bookmark: _Toc224765430]5.2  认可申请
5.2.1  申请方应提交船用产品碳足迹绿色附加标志申请，载明认可所涉及的产品、生产场所范围、边界条件（系统边界、时间边界）等信息，原则上认可所涉及的产品范围应与工厂认可范围保持一致。同时，对于申请船用产品碳足迹绿色附加标志GPC0和GPC1的生产企业，应至少提交如下文件资料供审查：
(1) 生产企业及产品的相关信息，包括：企业简介、组织机构图、产品名称、产品类别、型号/型式、相关标准、主要用途、生产场所范围、边界条件（系统边界、时间边界）、功能等信息；
(2) 生产工艺（流程）；
(3) 主要用能设备清单、计量设备清单、检测设备清单，认可周期对应产能信息，涉及多地址生产的应分别说明；
(4) 认可单元产品基本信息表和关键原、辅材料备案单；
(5) 化石燃料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实测数据、含碳物料含碳量实测值（适用时）；
(6) 认可单元产品碳足迹量化评价报告；
(7) 《船用产品碳足迹检验指南》5.2.1规定的其他文件。
如认可单元已持有满足《船用产品碳足迹检验指南》5.2.1条款的《碳足迹评价报告》，且出具《碳足迹评价报告》的机构经本社确认具备产品碳足迹认证资质，可不必重复提供。
5.2.2  申请GPC1的产品制造厂，还应提供《船用产品碳足迹检验指南》5.2.2条所述资料。
[bookmark: _Toc26852][bookmark: _Toc224765431][bookmark: _Toc218456825][bookmark: _Toc25908][bookmark: _Toc11173]5.3  认可受理
中国船级社对认可申请及相关文件进行审查后，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当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拒绝或中止受理认可申请：
(1) 不满足《船用产品碳足迹检验指南》5.2规定的条件；
(2) 提供的相关文件存在弄虚作假行为；
(3) 根据法律法规或其他管理规定不能受理的情形等。
[bookmark: _Toc18405][bookmark: _Toc28801][bookmark: _Toc224765432][bookmark: _Toc218456826][bookmark: _Toc28900]5.4  文件审查
5.4.1  文件审查内容包括认可申请方相关数据及证明性材料，重点关注：
(1) 组织机构的合法性，包括认证委托人、生产者（制造商）、生产企业等相关机构资质的存在性和合法性；
(2) 确认声明单位：1吨（1000kg）完成制造并运输出生产企业（制造商）大门的船用压力容器;
(3) 确认时间边界：应涵盖产品的一个完整制造周期，一般为最近一个连续的自然年，并应涵盖产品的一个完整制造周期，;
(4) 确认系统边界：包括原辅料的生产阶段（原辅料的碳排放量需要上游厂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或是根据原辅料的用量及相关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来间接获取）、运输阶段、压力容器等产品的制造与试验阶段，不含下游使用、运输和设备回收过程。至少应包括：
1 原材料（如板材、管材及管件、封头、焊材、阀门、涂料、绝热材料等）、辅助材料（如切割用气体、焊接保护气体、水等）、能源（天然气、电力等）生产、运输；
2 生产制造过程中的半成品/部件生产、运输；
3 压力容器产品制造与试验（切割下料工序、焊接或旋压成型工序、热处理工序（适用时）、喷砂（适用时）、酸洗钝化（适用时）、材料及焊接试板试验、无损探伤工序、压力/密性试验工序、绝热层敷设（适用时）、真空工艺、除锈及包装工序等）；
4 板材、管材等加工边角料的处理；
5 生产过程废弃物（废水、 废气、 固废）处理。
(5) 数据取舍：单元过程数据种类很多，应按照国际公认或等效标准 来对初级数据进行适当的取舍，也可以按以下规定的原则执行，但舍去的温室气体排放与清除应有书面记录：
1 辅助材料质量小于原材料总耗量的 1%；
2 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比例小于 1%；
3 被忽略的质量或温室气体排放量之和不超过原料总质量或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5%；
4 道路与厂房的基础设施、各工序的设备、厂区内人员及生活设施的消耗和排放，均忽略；
1 小于固体废弃物排放总量1%的一般性固体废弃物可忽略；
2 每个排除的物料流不应超过每个单元过程质量、能量或温室气 体排放量的1%；
3 系统中排除的物料流总和不应超过质量、能量或温室气体排放量的5%；
4 道路与厂房的基础设施、各工序的设备、厂区内人员及生活设施的消耗和排放，均忽略；
(6) 与产品碳足迹相关的初级数据和次级数据，至少应包括：
1 原材料（如钢板、钢管及管件、封头、焊材、阀门、涂料、绝热材料等）、辅助材料（如切割用气体、焊接保护气体、水等）、能源（天然气、电力等）生产及运输过程的排放。
注：原辅料的碳排放量需要上游厂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或是根据原辅料的用量及相关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来间接获取。
2 燃料燃烧排放：净消耗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包括氧乙炔切割下料、焊前火焰预热、焊后局部火焰保温、天然气炉热处理等，以及用于生产的移动源排放（如运输用车辆及厂内搬运设备等）。
3 制造和试验过程排放：生产企业在焊接、绝热层喷涂（如有时）、探伤、试验等工序中由于其他外购含碳原料（如焊材、保护气体、探伤试剂、液压试验用水等）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7) 结果经本社或具备产品碳足迹认证资质的结构机构验证，数据可信、结论准确。
5.4.2  应对《碳足迹评价报告》中与产品碳足迹相关的初级数据和次级数据进行核查和验证，不同数据源的数据通过证据材料交叉核验，数据源之间的差异应能合理解释，确保碳足迹量化数值合理、准确、可追溯。
5.4.3  若本社认定《碳足迹评价报告》不符合本指南要求，制造厂应对相关 问题进行澄清，或重新开展碳足迹评价，并提交相应结果，直至其结论获得本社认可。
[bookmark: _Toc5599][bookmark: _Toc218456827][bookmark: _Toc7570][bookmark: _Toc224765433][bookmark: _Toc25324][bookmark: _Toc25231]5.5  现场审核
5.5.1  现场审核的内容包括对申请船用压力容器产品认可碳足迹绿色附加标志的企业相关管理保证能力及产品一致性进行审核。现场审核检查组应做好核查过程记录，以备后续查验。包括但不限于：
(1) 现场核查作业活动，确认认可产品的名称、型号、生产企业、边界及关键件、能源和资源、生产流程等适用环节碳足迹数据和信息与申请文件的一致性；
(2) 现场确认电力、热力等能源的来源及消耗；
(3) 现场确认主要用能设备功率及其使用时间，核查计量器具与申请 文件的一致性及有效性；
(4) 重点核查核心单元过程相关文件、记录和凭证等，抽样原始数据 和信息，以核查数据的追溯性。如切割下料工序、焊接组装工序、去应力热处理工序（适用时）、无损探伤工序、液压强度试验工序、除锈及包装保温材料工序等。
(5) 现场确认生产过程废弃物（废水、废气、固废）处理过程，辅助生产过程，厂内运输过程，碳捕集、利用和封存过程（如有时）。
(6) 与涉及的系统、程序、运行控制的相关人员进行面谈和讨论。
5.5.2  对于申请GPC 1的制造厂，若本社认定现场相关管理制度没有有效运行，抽查文件、记录和凭证与申报文件不符，可要求制造厂对相关问题进行澄清，或要求重新提交相关资料。
[bookmark: _Toc218456828][bookmark: _Toc31860][bookmark: _Toc11926][bookmark: _Toc6858][bookmark: _Toc224765434]5.6  认可的保持
5.6.1  当制造厂持有工厂认可证书失效、暂停、撤销、注销时，船用产品绿色附加标志将自动失效。
5.6.2  制造厂应定期对碳足迹量化及产品一致性进行确认，并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认可产品的非预期使用或交付。如出现认可产品碳足迹量化及产品一致性不符合时，应及时向本社反馈原因分析、处置及纠正措施等信息。必要时向本社申请附加审核，重新确定制造厂的船用产品绿色附加标志。
5.6.3  制造厂应每年度申请船用产品绿色附加标志的定期审核，以保持认可证书的有效性。审核应在工厂认可证书周年日前后3个月内进行或结合工厂认可的定期审核进行。
5.6.4  需要时，本社验船师可对制造厂进行附加审核验证，以验证产品的生产和检验符合认可时确认的控制要求一致性，制造厂应予以配合。
5.6.5  制造厂应采取措施保证设计、采购、生产、检验和质量控制管理过程中收集的所有数据具有可靠性、完整性、一致性、代表性。
5.6.6  制造厂应识别并保存与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相关的重要文件和信息，如碳核查报告、产品碳足迹报告、第三方环境监测报告、企业生产报表、物料平衡表、检验、监测仪器设备清单、外购关键件、能源和资源的发票凭证、统计报表、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状态信息（有效、暂停、撤销、注销等）、认证变更批准信息、产品质量、环保投诉及处理结果以及其他与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相关的文件和信息等。
[bookmark: _Toc218456829][bookmark: _Toc560][bookmark: _Toc10262][bookmark: _Toc18196][bookmark: _Toc224765435]5.7  证书和附加标志
5.7.1  对于完成船用产品碳足迹绿色附加标志认可的生产企业，本社将单独签发有效期为5年的《船用产品碳足迹认可证书》或在原认可证书上增加船用产品碳足迹绿色附加标志，有效期和原证书保持一致。
5.7.2  对于完成船用产品碳足迹绿色附加标志认可的企业，在认可证书明细中注明认可的单位产品碳足迹值。
[bookmark: _Toc224765436][bookmark: _Toc1323][bookmark: _Toc218456830][bookmark: _Toc7786][bookmark: _Toc882]5.8  定期审核和附加审核、认可变更
5.8.1  船用绿色产品认可后，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定期审核，具体要求参考本 社《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1篇第3章认可定期审核要求，同时需重点关注碳足迹相关内容，如核查认可的减排技术与手段是否持续实施并有效运行。
5.8.2  本社认为必要时，可事先约定或自行决定对船用绿色产品认可的制造厂进行附加审核。
5.8.3  因计划内变化导致产品碳足迹量化增加5%以上，且此情况持续超过三个月，或因计划外变化导致产品碳足迹量化增加10%以上，且此情况持续超过三个月，需进行附加审核，必要时进行认可变更。
[bookmark: _Toc27646][bookmark: _Toc224765437][bookmark: _Toc218456831][bookmark: _Toc27557][bookmark: _Toc10800]5.9  船用压力容器碳足迹检验
5.9.1  经船用产品碳足迹绿色附加标志认可后的产品检验（单件/单批检验）应包含以下具体项目，以确保产品碳足迹的稳定性和可追溯性：
(1) 生产工艺流程一致性核查：确认实际生产工艺与船用产品碳足迹绿 色附加标志认可时批准的流程保持一致。
(2) 关键原材料供应符合性评估：验证对碳排放有主要影响的原材料供应商变更情况。
(3) 碳足迹数据符合性确认：经验船师现场审核通过后，准予在产品证书中标注认可的单位产品碳足迹值。
5.9.2  产品需进行船用产品碳足迹绿色附加标志检验、而未获得本指南所述认可时，应按照本指南第5 条相关要求进行检验。


[bookmark: _Toc224765438][bookmark: _Toc16984][bookmark: _Toc25794][bookmark: _Toc10546]附录  压力容器制造工艺流程

      热处理（如有时）
旋压或焊接
钢板、钢管切割下料、预制
钢板、钢管、封头、管件、焊材

                    
                                                              
                                                                           


压力/密性试验
无损检测
喷砂、酸洗钝化（如有时）
材料或焊接试板试验





绝热层敷设（如有时）
真空工艺
（如有时）

	

绝热性能试验（如有时）

除锈、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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